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訴字第707號

原      告  宣奕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許博誠  

訴訟代理人  陳宏毅律師

            董書岳律師

複代理人    曾郁庭律師

被      告  光基科技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李鴻鉅  

訴訟代理人  石娟娟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終止租約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5月28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法定代理人其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或

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但於有訴訟代

理人時不適用之；又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

受之聲明，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3條、第175條第1項分

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原法定代理人為湯璟聖，訴訟審理中

變更為許博誠，並經許博誠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二

第47-48頁），核與上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為經營咖啡廳，於民國110年8月18日向被告承租臺中市

○○區○○路0段000號1樓房屋（下稱系爭房屋），兩造簽

立租賃契約（下稱系爭租賃契約）租賃期間自110年8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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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116年11月15日止（共6年3月），隨後在系爭房屋經營咖

啡廳；嗣因系爭房屋空間足夠，原告經被告同意，將系爭房

屋右側轉租予亞洲耕壽司餐飲有限公司（下稱耕壽司公

司），雙方簽定租賃契約，租期自111年3月11日至116年11

月15日（共5年6月）。

　㈡然系爭房屋於111年9月8日前後，遭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下稱都發局）稽查，發現系爭房屋部分遭劃定法定停車

位，認定原告有將法定停車空間變更情事，涉嫌違反建築法

規，經都發局以中市都管字第1130084829號函勒令停止使

用，導致原告無法繼續經營咖啡館，而被告於簽約時已知悉

原告係為經營咖啡廳所使用，並有保證系爭房屋之面積足夠

做為咖啡廳使用，是被告提供之系爭房屋，顯然無法達到兩

造約定租賃物之使用目的，且被告亦故意隱匿系爭房屋有遭

劃定法定停車空間之情事，違反民法第423條規定，構成債

務不履行，爰以起訴狀繕本送達表示終止系爭租賃契約之意

思，依民法第227條、第213條、第216條、第179條之規定，

請求被告賠償原告支出之裝潢和工程費用新臺幣（下同）40

5萬8930元、營業利潤損失139萬4304元、行政罰鍰12萬元，

並返還押租金60萬元等語。並聲明：⒈被告應給付原告617

萬3234元，及自112年12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

之5計算之利息。⒉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原告於110年9月11日成立，系爭租賃契約之承租人為湯璟

聖，並非原告。縱認原告為系爭房屋之承租人，系爭租賃契

約僅記載系爭房屋地址為租賃之範圍，並無約定簽約之空間

及得使用之範圍，被告已依該契約第10條第2項規定，現況

交付系爭房屋予原告。

　㈡被告於107年9月19日透過第一太平戴維斯股份有限公司（下

稱第一公司）居間，因信賴標的物現況說明書之記載，而向

大胖子國際餐飲事業有限公司（下稱大胖子公司）承購系爭

房屋，當時約定不點交房屋，回租予大胖子公司。被告係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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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9月間收受都發局函文，始知悉原起造人大胖子公司違

規裝修使用執照之1樓室內停車空間，故被告於簽訂系爭租

賃契約時，無故意隱瞞系爭房屋有違反建築法之情事。又原

告於簽立系爭租賃契約前及裝修期間，已分別透過訴外人即

仲介謝榮鎮、代理人湯敏郁取得系爭房屋之竣工圖審閱，是

原告早已知悉系爭房屋1樓空間面積含有法定停車位，不符

建築法規，而與被告簽訂系爭租賃契約，並進行營業之裝修

工程。

　㈢依系爭租賃契約第10條第2、3項約定，原告應自行處理變更

室內裝修之申請，原告未依建築法規定，向都發局申請裝修

審查許可，而受有行政裁罰，顯係可歸責於原告之事由所

致，原告自不得主張終止系爭租賃契約，並請求被告賠償裝

潢工程費用、營業利潤損失、行政罰鍰及返還押租金等語，

資為抗辯。並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

如受不利之判決，請准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及爭執之事項

　㈠兩造不爭執事項：

　⒈被告與湯璟聖於110年8月18日，就系爭房屋簽立租賃契約，

租賃期間為110年8月16日至116年11月15日，連帶保證人為

湯敏郁。

　⒉原告於111年3月11日，與耕壽司公司就系爭房屋右側簽立租

賃契約，租賃期間為111年3月11日至116年11月15日。

　⒊被告於111年9月間，收受都發局中市都管字第1110199572號

函（參原證4）。

　⒋原告於111年10月26日間，收受都發局中市都管字第1110230

054號函（參原證5）。

　⒌原告於112年1月間收受都發局中市都管字第1120000817號

函、112年2月間收受都發局中市都管字第1120027740號、第

11200277401號函，認原告就系爭房屋未經申請許可擅自變

更室內裝修（參原證9）。

　⒍原告及耕壽司公司遭都發局於112年7月17日以中市都管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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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0155589號函、第0000000000號函（被證7），以建築物

未經申請許可擅自變更室內裝修，違反建築法第77條之2第1

項規定爰依同法第95條之1第1項規定，各處6萬元罰鍰（見

本院卷一第209-211頁）。

　⒎原告遭都發局於113年4月30日以中市都管字第1130089965號

函（原證17），以建築物未經申請許可擅自變更室內裝修，

違反建築法第77條之2第1項規定爰依同法第95條之1第1項規

定，處6萬元罰鍰。

　⒏都發局以中市都管字第1130084829號函，以系爭房屋違反建

築法第77條第1項規定爰依同法第91條第1項第2款規定，處6

萬元罰鍰並停止使用（見本院卷一第405頁）。

　⒐系爭租賃契約之連帶保證人湯敏郁於110年9月8日，向被告

方仲介借閱系爭房屋竣工圖並簽立被證9之切結書。

　⒑承租方之仲介謝榮鎮向被告方仲介借閱系爭房屋竣工圖並簽

立被證8之切結書。

　㈡爭執事項

　⒈系爭租賃契約之承租人是否為原告?

　⒉被告出租系爭房屋時，是否有隱瞞系爭房屋1樓有法定停車

空間？原告於承租系爭房屋時，是否知悉系爭房屋1樓部分

為法定停車空間？

　⒊原告無法繼續經營是因為源於原告違反建築法第77條之2裝

修不符合法規或係源於法定停車空間變更與原核准使用執照

不符？

　⒋被告是否應對原告負債務不履行責任？債務不履行金額應如

何計算？

四、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系爭租賃契約之承租人是否為原告?

　⒈按解釋意思表示，應探求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

辭句，為民法第98條所規定，故解釋當事人之意思，應以當

事人立約當時之真意為準，而真意何在，又應以過去事實及

其他一切證據資料為斷定之標準，不能拘泥文字致失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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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所謂探求當事人之真意，如兩造就其真意有爭執時，應從

該意思表示所根基之原因事實、經濟目的、一般社會之客觀

認知、經驗法則及當事人所欲使該意思表示發生之法律效果

而為探求，並將誠信原則涵攝在內，藉以檢視其解釋結果對

兩造之權利義務是否符合公平正義。

　⒉經查，被告抗辯依原告提出之110年8月18日簽立之系爭租賃

契約（下稱系爭A契約，見本院卷一第33-39頁），承租人為

湯璟聖，並非原告，是原告依系爭A契約向被告主張契約權

利，顯屬無據等語，然對此經原告否認，主張雙方已經於日

後協議換約，將承租人改成原告，並在系爭A契約封面及立

契約書人之乙方加蓋原告之大小章(下稱系爭B契約，見本院

卷二第35-41頁)，是原告已成為系爭租賃契約之相對人等

語。經查，觀諸系爭B契約之立契約人之乙方後已經蓋原告

公司之大小章，原告列於立契約人之乙方（見本院卷二第41

頁），自形式上觀之，原告主張原告已經為系爭B契約之當

事人一情，難謂無據；又依仲介謝榮鎮與湯敏郁之對話「謝

榮鎮：可否改成10/13，08：20在高鐵台中站星巴克換約，

結束後我繼續南下，李董回復，他從外縣市過來。…謝榮

鎮：湯小姐你們換約時會給李董票以外，合約內容除了更改

簽約人變成公司名，其他都照舊對吧」（見本院卷二第33

頁），是原告所稱兩造日後所簽立之系爭B契約，即係將系

爭A契約之承租人更換成原告一情，即屬可採，又對照系爭

A、B契約，文字均相同，差別為B契約之封面上及立契約書

人之乙方加蓋公司大小章，此有上開系爭A、B契約影本在卷

可佐，若非雙方確實有更換承租人為原告之意，雙方又何須

大費周章從外縣市至臺中高鐵星巴克換約，契約其餘條件均

無變動下，僅在系爭A契約封面及立契約書人之乙方加蓋公

司大小章，益徵原告所稱雙方已經合意更換承租人，實堪可

信。

　⒊綜合上開事證，原告主張為系爭租賃契約(以下A、B契約統

稱為系爭租賃契約)之當事人，實屬可採，被告抗辯原告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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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爭契約之當事人，洵不可採，核先敘明。

　㈡被告是否構成債務不履行？

　⒈按出租人應以合於所約定使用收益之租賃物，交付承租人，

並應於租賃關係存續中，保持其合於約定使用、收益之狀

態，此為民法第423 條所明定。惟租賃物之出租人，依民法

第423條規定，雖負有「以合於所約定使用、收益之租賃

物，交付承租人，並應於租賃關係存續中保持其合於約定使

用、收益之狀態」之義務，但此所謂合於所約定使用、收益

之租賃物，乃指該租賃物在客觀上合於約定使用、收益之狀

態為已足，至於承租人能否達到使用收益之效果，則應非所

問（最高法院84年度台上字第333 號判決要旨參照）。又所

謂合於約定之使用、收益之狀態，應以當事人間於訂立租賃

契約時所預設之共同主觀之認知，為其認定之標準（最高法

院89年度台上字第422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原告主張被告明知系爭房屋其部分1樓之外推空間屬於法定

停車位，係屬於公眾使用之建築物，無法作為咖啡廳使用，

造成原告日後使用之坪數並未達到當初約定之100坪，且被

告明知悉原告承租系爭房屋之目的即為開設咖啡廳，然被告

簽約時未告知上開法定空間之問題，造成日後原告經都發局

稽查後發現，並以中市都管字第1130084829號函勒令停業，

顯然可歸責於被告導致債務不履行等語，並提出系爭A、B契

約書（見本院卷一第33-39頁、本院卷二第35-41頁）、都發

局111年9月8日中市都管字第1110199572號函影本（見本院

卷一第55頁）、都發局111年10月26日中市都管字第1110230

054號函影本（見本院卷一第57頁）、都發局112年1月10日

中市都管字第1120000817號函影本（見本院卷一第77頁）、

都發局112年2月18日中市都管字第1120027740號函影本（見

本院卷一第79頁）、都發局112年2月18日中市都管字第1120

0277401號函影本（見本院卷一第81頁）、都發局112年3月2

2日中市都管字第1120052598號函影本（見本院卷一第111

頁）在卷可佐，合先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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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⒊然查，依系爭租賃契約第1條約定「房屋所在地及租賃範

圍：房屋地址：台中市○○區○○路○段000號1樓」，可見

雙方之約定乃系爭房屋之1樓，然並無特定面積及範圍，或

者確保使用坪數，是原告上稱雙方有約定保證之坪數，並無

依據。再者，被告辯稱，當初簽約時，被告已經提供系爭房

屋之竣工圖予原告閱覽，是原告於簽約時早已知悉系爭房屋

一樓有法定停車位之存在，然原告亦願意簽約，其自身之評

估後，仍願意承租，被告並未隱匿，自難謂被告有何債務不

履行等語，而系爭房屋之竣工圖上標註系爭房屋一樓部分已

劃定停車空間，此有系爭房屋之一樓竣工圖（見本院卷一第

301頁）在卷可憑，而依被告提出之切結書2紙(下分別稱系

爭A切結書、系爭B切結書)，系爭A切結書上載明「謝榮鎮向

鄭秀圳借閱臺中市○○區○○路○段000號竣工圖一份，待

客人審閱完畢歸還。(竣工圖內含大張26張)」（見本院卷一

第297頁），又系爭B切結書上載明「湯敏郁向張惠媛借閱臺

中市○○區○○路0段000號竣工圖一份，待客人審閱完歸還

(竣工圖內含大張26張)預計110/9/30歸還。湯敏郁。110年9

月8日」（見本院卷一第299頁），再參酌證人即謝榮鎮於審

判中具結後之證述：「我是永慶不動產北屯運動中心加盟店

店長，我認識湯敏郁，湯敏郁找我去介紹店面，是湯敏郁指

定要這個店面，我才去找21世紀的仲介張秀金，張秀金是被

告的仲介。兩造透過仲介談了很多次，原告這邊透過是湯敏

郁出去談，我有帶湯敏郁去現場看，去現場看，現場像是鈞

院卷第51頁的照片，沒有隔間的空屋，前身是賣麵包的咖啡

屋，裝潢有保留，她看了滿意之後，我就去找被告仲介張秀

金，有出價。那時候張秀金有給我一個表，那時候店面坪數

大約100坪，我有給湯敏郁看。我有因為湯敏郁要先借承租

物一樓的竣工圖，要先給總部看，所以我就跟張秀金聯絡，

張秀金協助被告去申請，要我再去向張小姐的親戚鄭先生拿

竣工圖，蠻厚一疊，系爭A切結書是我親簽的，上面有寫竣

工圖內含大張26張，因為竣工圖放在張小姐的親戚家，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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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親戚家拿，我拿了竣工圖後，就拿給湯敏郁，因為她說

要評估，所以在簽約前，我就先去拿了竣工圖給湯敏郁做評

估，她應該要拿給總部評估，評估完她們覺得可以才簽約，

湯敏郁也沒有事後跟我反應裡面有缺一樓的竣工圖，我印象

中是湯敏郁她拿去還給鄭小姐，最後的竣工圖是不是我拿去

還的我可以確定，但是是何人還的我不敢說，應該是湯敏郁

拿去還得，最後兩造簽約時，我也有在現場，」（見本院卷

一第329-332頁），足徵原告於簽約前，已經透過湯敏郁取

得系爭房屋之竣工圖審閱，而系爭房屋一樓之竣工圖，已明

確載明設有法定停車場之空間，原告為相關地產專業公司，

難認其不知情，是可認原告在決定與被告簽訂系爭租賃契約

時，已經知悉系爭房屋一樓有部分劃定為法定停車位一節，

堪信為真，是原告在知情之情況下，仍願意與被告簽約，應

認原告已考量該情況，並接受並願意承擔日後拆除之風險，

方與被告簽立系爭租賃契約，兩造對於系爭房屋之現況已有

共識，而被告將符合竣工圖之「系爭房屋」之現況交付予原

告，已經履行其債之義務，難謂有何債務不履行之情況，被

告此部分之抗辯，應屬可採。雖證人謝榮鎮之上開證言中有

提及，其單獨前往看屋時，被告之仲介有提出一張表，表示

店面坪數大約100坪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28頁），然該日為

此乃原告取得竣工圖前，且當時現況確實仍為麵包店之開放

空間，應認被告之真意為加計該法定停車位之空間，可達10

0坪，而被告日後亦將竣工圖交付予原告閱覽，顯然無法諉

稱對於上開事實均毫無所悉，原告出於何動機姑且不論(可

能出於對市政府可能不作為之僥倖心態或對於可以較低租金

承租之利益等等)，然原告於知悉上情後仍願與被告締約，

顯然不得以此認，被告當時有擔保扣除法定停車位，系爭房

屋仍有有100坪之空間之意思，一併敘明。

　⒋再者，原告雖稱系爭B切結書上之湯敏郁簽名為湯敏郁所親

簽，然上面記載之「竣工圖內含大張26張」並未記載於上

面，且縱然有寫，原告亦未見過該26張竣工圖云云（見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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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一第341頁），然此乃原告之單純否認，並無實據，況觀

諸系爭B切結書之文字排列，先書寫「敏郁向張惠媛借閱臺

中市○○區○○路0段000號竣工圖一份，待客人審閱完歸

還」後，下方空出一行字之空間並記載「(竣工圖內含大張2

6張)」之文字，下方始由湯敏郁書寫「預計110/9/30歸還，

湯敏郁」（見本院卷一第299頁），顯見湯敏郁簽名時，應

已有「(竣工圖內含大張26張)」之記載，否則湯敏郁何須空

出該空間後再簽名，且縱然無該26張竣工圖，原告亦無法否

認湯敏郁有取得竣工圖一份之事實，是原告此部分之主張，

自不可採。

　㈢綜上，兩造於締結系爭租賃契約時，原告對系爭房屋一樓部

分遭劃定為法定停車位，主觀上已有所認知，原告既已明知

其瑕疵，亦未要求被告除去此項瑕疵，仍決意與被告訂立系

爭租賃契約，應認兩造之真意即為「交付系爭房屋」已足，

　　而非如原告所稱，負有交付無法定停車位之系爭房屋之義

務，被告並無違反契約義務可言，是原告執此主張被告違反

民法第423條規定，未依債之本旨交付合於兩造所約定之使

用收益狀態之租賃標的房屋予原告，遽依債務不履行之約定

向被告主張損害賠償，並無理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債務不履行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負擔損

害賠償責任，並無理由，應予以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

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本院審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一一論述，併

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5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陳冠霖

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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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5　　日

　　　　　　　　　　　　　　　　書記官　黃善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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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訴字第707號
原      告  宣奕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許博誠  
訴訟代理人  陳宏毅律師
            董書岳律師
複代理人    曾郁庭律師
被      告  光基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鴻鉅  
訴訟代理人  石娟娟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終止租約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5月2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法定代理人其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或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但於有訴訟代理人時不適用之；又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3條、第17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原法定代理人為湯璟聖，訴訟審理中變更為許博誠，並經許博誠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二第47-48頁），核與上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為經營咖啡廳，於民國110年8月18日向被告承租臺中市○○區○○路0段000號1樓房屋（下稱系爭房屋），兩造簽立租賃契約（下稱系爭租賃契約）租賃期間自110年8月16日至116年11月15日止（共6年3月），隨後在系爭房屋經營咖啡廳；嗣因系爭房屋空間足夠，原告經被告同意，將系爭房屋右側轉租予亞洲耕壽司餐飲有限公司（下稱耕壽司公司），雙方簽定租賃契約，租期自111年3月11日至116年11月15日（共5年6月）。
　㈡然系爭房屋於111年9月8日前後，遭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下稱都發局）稽查，發現系爭房屋部分遭劃定法定停車位，認定原告有將法定停車空間變更情事，涉嫌違反建築法規，經都發局以中市都管字第1130084829號函勒令停止使用，導致原告無法繼續經營咖啡館，而被告於簽約時已知悉原告係為經營咖啡廳所使用，並有保證系爭房屋之面積足夠做為咖啡廳使用，是被告提供之系爭房屋，顯然無法達到兩造約定租賃物之使用目的，且被告亦故意隱匿系爭房屋有遭劃定法定停車空間之情事，違反民法第423條規定，構成債務不履行，爰以起訴狀繕本送達表示終止系爭租賃契約之意思，依民法第227條、第213條、第216條、第179條之規定，請求被告賠償原告支出之裝潢和工程費用新臺幣（下同）405萬8930元、營業利潤損失139萬4304元、行政罰鍰12萬元，並返還押租金60萬元等語。並聲明：⒈被告應給付原告617萬3234元，及自112年12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⒉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原告於110年9月11日成立，系爭租賃契約之承租人為湯璟聖，並非原告。縱認原告為系爭房屋之承租人，系爭租賃契約僅記載系爭房屋地址為租賃之範圍，並無約定簽約之空間及得使用之範圍，被告已依該契約第10條第2項規定，現況交付系爭房屋予原告。
　㈡被告於107年9月19日透過第一太平戴維斯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第一公司）居間，因信賴標的物現況說明書之記載，而向大胖子國際餐飲事業有限公司（下稱大胖子公司）承購系爭房屋，當時約定不點交房屋，回租予大胖子公司。被告係於111年9月間收受都發局函文，始知悉原起造人大胖子公司違規裝修使用執照之1樓室內停車空間，故被告於簽訂系爭租賃契約時，無故意隱瞞系爭房屋有違反建築法之情事。又原告於簽立系爭租賃契約前及裝修期間，已分別透過訴外人即仲介謝榮鎮、代理人湯敏郁取得系爭房屋之竣工圖審閱，是原告早已知悉系爭房屋1樓空間面積含有法定停車位，不符建築法規，而與被告簽訂系爭租賃契約，並進行營業之裝修工程。
　㈢依系爭租賃契約第10條第2、3項約定，原告應自行處理變更室內裝修之申請，原告未依建築法規定，向都發局申請裝修審查許可，而受有行政裁罰，顯係可歸責於原告之事由所致，原告自不得主張終止系爭租賃契約，並請求被告賠償裝潢工程費用、營業利潤損失、行政罰鍰及返還押租金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如受不利之判決，請准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及爭執之事項
　㈠兩造不爭執事項：
　⒈被告與湯璟聖於110年8月18日，就系爭房屋簽立租賃契約，租賃期間為110年8月16日至116年11月15日，連帶保證人為湯敏郁。
　⒉原告於111年3月11日，與耕壽司公司就系爭房屋右側簽立租賃契約，租賃期間為111年3月11日至116年11月15日。
　⒊被告於111年9月間，收受都發局中市都管字第1110199572號函（參原證4）。
　⒋原告於111年10月26日間，收受都發局中市都管字第1110230054號函（參原證5）。
　⒌原告於112年1月間收受都發局中市都管字第1120000817號函、112年2月間收受都發局中市都管字第1120027740號、第11200277401號函，認原告就系爭房屋未經申請許可擅自變更室內裝修（參原證9）。
　⒍原告及耕壽司公司遭都發局於112年7月17日以中市都管字第1120155589號函、第0000000000號函（被證7），以建築物未經申請許可擅自變更室內裝修，違反建築法第77條之2第1項規定爰依同法第95條之1第1項規定，各處6萬元罰鍰（見本院卷一第209-211頁）。
　⒎原告遭都發局於113年4月30日以中市都管字第1130089965號函（原證17），以建築物未經申請許可擅自變更室內裝修，違反建築法第77條之2第1項規定爰依同法第95條之1第1項規定，處6萬元罰鍰。
　⒏都發局以中市都管字第1130084829號函，以系爭房屋違反建築法第77條第1項規定爰依同法第91條第1項第2款規定，處6萬元罰鍰並停止使用（見本院卷一第405頁）。
　⒐系爭租賃契約之連帶保證人湯敏郁於110年9月8日，向被告方仲介借閱系爭房屋竣工圖並簽立被證9之切結書。
　⒑承租方之仲介謝榮鎮向被告方仲介借閱系爭房屋竣工圖並簽立被證8之切結書。
　㈡爭執事項
　⒈系爭租賃契約之承租人是否為原告?
　⒉被告出租系爭房屋時，是否有隱瞞系爭房屋1樓有法定停車空間？原告於承租系爭房屋時，是否知悉系爭房屋1樓部分為法定停車空間？
　⒊原告無法繼續經營是因為源於原告違反建築法第77條之2裝修不符合法規或係源於法定停車空間變更與原核准使用執照不符？
　⒋被告是否應對原告負債務不履行責任？債務不履行金額應如何計算？
四、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系爭租賃契約之承租人是否為原告?
　⒈按解釋意思表示，應探求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辭句，為民法第98條所規定，故解釋當事人之意思，應以當事人立約當時之真意為準，而真意何在，又應以過去事實及其他一切證據資料為斷定之標準，不能拘泥文字致失真意。至所謂探求當事人之真意，如兩造就其真意有爭執時，應從該意思表示所根基之原因事實、經濟目的、一般社會之客觀認知、經驗法則及當事人所欲使該意思表示發生之法律效果而為探求，並將誠信原則涵攝在內，藉以檢視其解釋結果對兩造之權利義務是否符合公平正義。
　⒉經查，被告抗辯依原告提出之110年8月18日簽立之系爭租賃契約（下稱系爭A契約，見本院卷一第33-39頁），承租人為湯璟聖，並非原告，是原告依系爭A契約向被告主張契約權利，顯屬無據等語，然對此經原告否認，主張雙方已經於日後協議換約，將承租人改成原告，並在系爭A契約封面及立契約書人之乙方加蓋原告之大小章(下稱系爭B契約，見本院卷二第35-41頁)，是原告已成為系爭租賃契約之相對人等語。經查，觀諸系爭B契約之立契約人之乙方後已經蓋原告公司之大小章，原告列於立契約人之乙方（見本院卷二第41頁），自形式上觀之，原告主張原告已經為系爭B契約之當事人一情，難謂無據；又依仲介謝榮鎮與湯敏郁之對話「謝榮鎮：可否改成10/13，08：20在高鐵台中站星巴克換約，結束後我繼續南下，李董回復，他從外縣市過來。…謝榮鎮：湯小姐你們換約時會給李董票以外，合約內容除了更改簽約人變成公司名，其他都照舊對吧」（見本院卷二第33頁），是原告所稱兩造日後所簽立之系爭B契約，即係將系爭A契約之承租人更換成原告一情，即屬可採，又對照系爭A、B契約，文字均相同，差別為B契約之封面上及立契約書人之乙方加蓋公司大小章，此有上開系爭A、B契約影本在卷可佐，若非雙方確實有更換承租人為原告之意，雙方又何須大費周章從外縣市至臺中高鐵星巴克換約，契約其餘條件均無變動下，僅在系爭A契約封面及立契約書人之乙方加蓋公司大小章，益徵原告所稱雙方已經合意更換承租人，實堪可信。
　⒊綜合上開事證，原告主張為系爭租賃契約(以下A、B契約統稱為系爭租賃契約)之當事人，實屬可採，被告抗辯原告非系爭契約之當事人，洵不可採，核先敘明。
　㈡被告是否構成債務不履行？
　⒈按出租人應以合於所約定使用收益之租賃物，交付承租人，並應於租賃關係存續中，保持其合於約定使用、收益之狀態，此為民法第423 條所明定。惟租賃物之出租人，依民法第423條規定，雖負有「以合於所約定使用、收益之租賃物，交付承租人，並應於租賃關係存續中保持其合於約定使用、收益之狀態」之義務，但此所謂合於所約定使用、收益之租賃物，乃指該租賃物在客觀上合於約定使用、收益之狀態為已足，至於承租人能否達到使用收益之效果，則應非所問（最高法院84年度台上字第333 號判決要旨參照）。又所謂合於約定之使用、收益之狀態，應以當事人間於訂立租賃契約時所預設之共同主觀之認知，為其認定之標準（最高法院89年度台上字第422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原告主張被告明知系爭房屋其部分1樓之外推空間屬於法定停車位，係屬於公眾使用之建築物，無法作為咖啡廳使用，造成原告日後使用之坪數並未達到當初約定之100坪，且被告明知悉原告承租系爭房屋之目的即為開設咖啡廳，然被告簽約時未告知上開法定空間之問題，造成日後原告經都發局稽查後發現，並以中市都管字第1130084829號函勒令停業，顯然可歸責於被告導致債務不履行等語，並提出系爭A、B契約書（見本院卷一第33-39頁、本院卷二第35-41頁）、都發局111年9月8日中市都管字第1110199572號函影本（見本院卷一第55頁）、都發局111年10月26日中市都管字第1110230054號函影本（見本院卷一第57頁）、都發局112年1月10日中市都管字第1120000817號函影本（見本院卷一第77頁）、都發局112年2月18日中市都管字第1120027740號函影本（見本院卷一第79頁）、都發局112年2月18日中市都管字第11200277401號函影本（見本院卷一第81頁）、都發局112年3月22日中市都管字第1120052598號函影本（見本院卷一第111頁）在卷可佐，合先敘明。
　⒊然查，依系爭租賃契約第1條約定「房屋所在地及租賃範圍：房屋地址：台中市○○區○○路○段000號1樓」，可見雙方之約定乃系爭房屋之1樓，然並無特定面積及範圍，或者確保使用坪數，是原告上稱雙方有約定保證之坪數，並無依據。再者，被告辯稱，當初簽約時，被告已經提供系爭房屋之竣工圖予原告閱覽，是原告於簽約時早已知悉系爭房屋一樓有法定停車位之存在，然原告亦願意簽約，其自身之評估後，仍願意承租，被告並未隱匿，自難謂被告有何債務不履行等語，而系爭房屋之竣工圖上標註系爭房屋一樓部分已劃定停車空間，此有系爭房屋之一樓竣工圖（見本院卷一第301頁）在卷可憑，而依被告提出之切結書2紙(下分別稱系爭A切結書、系爭B切結書)，系爭A切結書上載明「謝榮鎮向鄭秀圳借閱臺中市○○區○○路○段000號竣工圖一份，待客人審閱完畢歸還。(竣工圖內含大張26張)」（見本院卷一第297頁），又系爭B切結書上載明「湯敏郁向張惠媛借閱臺中市○○區○○路0段000號竣工圖一份，待客人審閱完歸還(竣工圖內含大張26張)預計110/9/30歸還。湯敏郁。110年9月8日」（見本院卷一第299頁），再參酌證人即謝榮鎮於審判中具結後之證述：「我是永慶不動產北屯運動中心加盟店店長，我認識湯敏郁，湯敏郁找我去介紹店面，是湯敏郁指定要這個店面，我才去找21世紀的仲介張秀金，張秀金是被告的仲介。兩造透過仲介談了很多次，原告這邊透過是湯敏郁出去談，我有帶湯敏郁去現場看，去現場看，現場像是鈞院卷第51頁的照片，沒有隔間的空屋，前身是賣麵包的咖啡屋，裝潢有保留，她看了滿意之後，我就去找被告仲介張秀金，有出價。那時候張秀金有給我一個表，那時候店面坪數大約100坪，我有給湯敏郁看。我有因為湯敏郁要先借承租物一樓的竣工圖，要先給總部看，所以我就跟張秀金聯絡，張秀金協助被告去申請，要我再去向張小姐的親戚鄭先生拿竣工圖，蠻厚一疊，系爭A切結書是我親簽的，上面有寫竣工圖內含大張26張，因為竣工圖放在張小姐的親戚家，我去她的親戚家拿，我拿了竣工圖後，就拿給湯敏郁，因為她說要評估，所以在簽約前，我就先去拿了竣工圖給湯敏郁做評估，她應該要拿給總部評估，評估完她們覺得可以才簽約，湯敏郁也沒有事後跟我反應裡面有缺一樓的竣工圖，我印象中是湯敏郁她拿去還給鄭小姐，最後的竣工圖是不是我拿去還的我可以確定，但是是何人還的我不敢說，應該是湯敏郁拿去還得，最後兩造簽約時，我也有在現場，」（見本院卷一第329-332頁），足徵原告於簽約前，已經透過湯敏郁取得系爭房屋之竣工圖審閱，而系爭房屋一樓之竣工圖，已明確載明設有法定停車場之空間，原告為相關地產專業公司，難認其不知情，是可認原告在決定與被告簽訂系爭租賃契約時，已經知悉系爭房屋一樓有部分劃定為法定停車位一節，堪信為真，是原告在知情之情況下，仍願意與被告簽約，應認原告已考量該情況，並接受並願意承擔日後拆除之風險，方與被告簽立系爭租賃契約，兩造對於系爭房屋之現況已有共識，而被告將符合竣工圖之「系爭房屋」之現況交付予原告，已經履行其債之義務，難謂有何債務不履行之情況，被告此部分之抗辯，應屬可採。雖證人謝榮鎮之上開證言中有提及，其單獨前往看屋時，被告之仲介有提出一張表，表示店面坪數大約100坪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28頁），然該日為此乃原告取得竣工圖前，且當時現況確實仍為麵包店之開放空間，應認被告之真意為加計該法定停車位之空間，可達100坪，而被告日後亦將竣工圖交付予原告閱覽，顯然無法諉稱對於上開事實均毫無所悉，原告出於何動機姑且不論(可能出於對市政府可能不作為之僥倖心態或對於可以較低租金承租之利益等等)，然原告於知悉上情後仍願與被告締約，顯然不得以此認，被告當時有擔保扣除法定停車位，系爭房屋仍有有100坪之空間之意思，一併敘明。
　⒋再者，原告雖稱系爭B切結書上之湯敏郁簽名為湯敏郁所親簽，然上面記載之「竣工圖內含大張26張」並未記載於上面，且縱然有寫，原告亦未見過該26張竣工圖云云（見本院卷一第341頁），然此乃原告之單純否認，並無實據，況觀諸系爭B切結書之文字排列，先書寫「敏郁向張惠媛借閱臺中市○○區○○路0段000號竣工圖一份，待客人審閱完歸還」後，下方空出一行字之空間並記載「(竣工圖內含大張26張)」之文字，下方始由湯敏郁書寫「預計110/9/30歸還，湯敏郁」（見本院卷一第299頁），顯見湯敏郁簽名時，應已有「(竣工圖內含大張26張)」之記載，否則湯敏郁何須空出該空間後再簽名，且縱然無該26張竣工圖，原告亦無法否認湯敏郁有取得竣工圖一份之事實，是原告此部分之主張，自不可採。
　㈢綜上，兩造於締結系爭租賃契約時，原告對系爭房屋一樓部分遭劃定為法定停車位，主觀上已有所認知，原告既已明知其瑕疵，亦未要求被告除去此項瑕疵，仍決意與被告訂立系爭租賃契約，應認兩造之真意即為「交付系爭房屋」已足，
　　而非如原告所稱，負有交付無法定停車位之系爭房屋之義務，被告並無違反契約義務可言，是原告執此主張被告違反民法第423條規定，未依債之本旨交付合於兩造所約定之使用收益狀態之租賃標的房屋予原告，遽依債務不履行之約定向被告主張損害賠償，並無理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債務不履行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負擔損害賠償責任，並無理由，應予以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審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5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陳冠霖

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5　　日
　　　　　　　　　　　　　　　　書記官　黃善應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訴字第707號

原      告  宣奕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許博誠  

訴訟代理人  陳宏毅律師

            董書岳律師

複代理人    曾郁庭律師

被      告  光基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鴻鉅  

訴訟代理人  石娟娟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終止租約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5月28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法定代理人其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或

    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但於有訴訟代

    理人時不適用之；又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

    受之聲明，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3條、第175條第1項分

    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原法定代理人為湯璟聖，訴訟審理中

    變更為許博誠，並經許博誠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二

    第47-48頁），核與上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為經營咖啡廳，於民國110年8月18日向被告承租臺中市○

    ○區○○路0段000號1樓房屋（下稱系爭房屋），兩造簽立租賃

    契約（下稱系爭租賃契約）租賃期間自110年8月16日至116

    年11月15日止（共6年3月），隨後在系爭房屋經營咖啡廳；

    嗣因系爭房屋空間足夠，原告經被告同意，將系爭房屋右側

    轉租予亞洲耕壽司餐飲有限公司（下稱耕壽司公司），雙方

    簽定租賃契約，租期自111年3月11日至116年11月15日（共5

    年6月）。

　㈡然系爭房屋於111年9月8日前後，遭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下稱都發局）稽查，發現系爭房屋部分遭劃定法定停車位，

    認定原告有將法定停車空間變更情事，涉嫌違反建築法規，

    經都發局以中市都管字第1130084829號函勒令停止使用，導

    致原告無法繼續經營咖啡館，而被告於簽約時已知悉原告係

    為經營咖啡廳所使用，並有保證系爭房屋之面積足夠做為咖

    啡廳使用，是被告提供之系爭房屋，顯然無法達到兩造約定

    租賃物之使用目的，且被告亦故意隱匿系爭房屋有遭劃定法

    定停車空間之情事，違反民法第423條規定，構成債務不履

    行，爰以起訴狀繕本送達表示終止系爭租賃契約之意思，依

    民法第227條、第213條、第216條、第179條之規定，請求被

    告賠償原告支出之裝潢和工程費用新臺幣（下同）405萬893

    0元、營業利潤損失139萬4304元、行政罰鍰12萬元，並返還

    押租金60萬元等語。並聲明：⒈被告應給付原告617萬3234元

    ，及自112年12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

    利息。⒉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原告於110年9月11日成立，系爭租賃契約之承租人為湯璟聖

    ，並非原告。縱認原告為系爭房屋之承租人，系爭租賃契約

    僅記載系爭房屋地址為租賃之範圍，並無約定簽約之空間及

    得使用之範圍，被告已依該契約第10條第2項規定，現況交

    付系爭房屋予原告。

　㈡被告於107年9月19日透過第一太平戴維斯股份有限公司（下

    稱第一公司）居間，因信賴標的物現況說明書之記載，而向

    大胖子國際餐飲事業有限公司（下稱大胖子公司）承購系爭

    房屋，當時約定不點交房屋，回租予大胖子公司。被告係於

    111年9月間收受都發局函文，始知悉原起造人大胖子公司違

    規裝修使用執照之1樓室內停車空間，故被告於簽訂系爭租

    賃契約時，無故意隱瞞系爭房屋有違反建築法之情事。又原

    告於簽立系爭租賃契約前及裝修期間，已分別透過訴外人即

    仲介謝榮鎮、代理人湯敏郁取得系爭房屋之竣工圖審閱，是

    原告早已知悉系爭房屋1樓空間面積含有法定停車位，不符

    建築法規，而與被告簽訂系爭租賃契約，並進行營業之裝修

    工程。

　㈢依系爭租賃契約第10條第2、3項約定，原告應自行處理變更

    室內裝修之申請，原告未依建築法規定，向都發局申請裝修

    審查許可，而受有行政裁罰，顯係可歸責於原告之事由所致

    ，原告自不得主張終止系爭租賃契約，並請求被告賠償裝潢

    工程費用、營業利潤損失、行政罰鍰及返還押租金等語，資

    為抗辯。並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如受

    不利之判決，請准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及爭執之事項

　㈠兩造不爭執事項：

　⒈被告與湯璟聖於110年8月18日，就系爭房屋簽立租賃契約，

    租賃期間為110年8月16日至116年11月15日，連帶保證人為

    湯敏郁。

　⒉原告於111年3月11日，與耕壽司公司就系爭房屋右側簽立租

    賃契約，租賃期間為111年3月11日至116年11月15日。

　⒊被告於111年9月間，收受都發局中市都管字第1110199572號

    函（參原證4）。

　⒋原告於111年10月26日間，收受都發局中市都管字第11102300

    54號函（參原證5）。

　⒌原告於112年1月間收受都發局中市都管字第1120000817號函

    、112年2月間收受都發局中市都管字第1120027740號、第11

    200277401號函，認原告就系爭房屋未經申請許可擅自變更

    室內裝修（參原證9）。

　⒍原告及耕壽司公司遭都發局於112年7月17日以中市都管字第1

    120155589號函、第0000000000號函（被證7），以建築物未

    經申請許可擅自變更室內裝修，違反建築法第77條之2第1項

    規定爰依同法第95條之1第1項規定，各處6萬元罰鍰（見本

    院卷一第209-211頁）。

　⒎原告遭都發局於113年4月30日以中市都管字第1130089965號

    函（原證17），以建築物未經申請許可擅自變更室內裝修，

    違反建築法第77條之2第1項規定爰依同法第95條之1第1項規

    定，處6萬元罰鍰。

　⒏都發局以中市都管字第1130084829號函，以系爭房屋違反建

    築法第77條第1項規定爰依同法第91條第1項第2款規定，處6

    萬元罰鍰並停止使用（見本院卷一第405頁）。

　⒐系爭租賃契約之連帶保證人湯敏郁於110年9月8日，向被告方

    仲介借閱系爭房屋竣工圖並簽立被證9之切結書。

　⒑承租方之仲介謝榮鎮向被告方仲介借閱系爭房屋竣工圖並簽

    立被證8之切結書。

　㈡爭執事項

　⒈系爭租賃契約之承租人是否為原告?

　⒉被告出租系爭房屋時，是否有隱瞞系爭房屋1樓有法定停車空

    間？原告於承租系爭房屋時，是否知悉系爭房屋1樓部分為

    法定停車空間？

　⒊原告無法繼續經營是因為源於原告違反建築法第77條之2裝修

    不符合法規或係源於法定停車空間變更與原核准使用執照不

    符？

　⒋被告是否應對原告負債務不履行責任？債務不履行金額應如

    何計算？

四、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系爭租賃契約之承租人是否為原告?

　⒈按解釋意思表示，應探求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

    辭句，為民法第98條所規定，故解釋當事人之意思，應以當

    事人立約當時之真意為準，而真意何在，又應以過去事實及

    其他一切證據資料為斷定之標準，不能拘泥文字致失真意。

    至所謂探求當事人之真意，如兩造就其真意有爭執時，應從

    該意思表示所根基之原因事實、經濟目的、一般社會之客觀

    認知、經驗法則及當事人所欲使該意思表示發生之法律效果

    而為探求，並將誠信原則涵攝在內，藉以檢視其解釋結果對

    兩造之權利義務是否符合公平正義。

　⒉經查，被告抗辯依原告提出之110年8月18日簽立之系爭租賃

    契約（下稱系爭A契約，見本院卷一第33-39頁），承租人為

    湯璟聖，並非原告，是原告依系爭A契約向被告主張契約權

    利，顯屬無據等語，然對此經原告否認，主張雙方已經於日

    後協議換約，將承租人改成原告，並在系爭A契約封面及立

    契約書人之乙方加蓋原告之大小章(下稱系爭B契約，見本院

    卷二第35-41頁)，是原告已成為系爭租賃契約之相對人等語

    。經查，觀諸系爭B契約之立契約人之乙方後已經蓋原告公

    司之大小章，原告列於立契約人之乙方（見本院卷二第41頁

    ），自形式上觀之，原告主張原告已經為系爭B契約之當事

    人一情，難謂無據；又依仲介謝榮鎮與湯敏郁之對話「謝榮

    鎮：可否改成10/13，08：20在高鐵台中站星巴克換約，結

    束後我繼續南下，李董回復，他從外縣市過來。…謝榮鎮：

    湯小姐你們換約時會給李董票以外，合約內容除了更改簽約

    人變成公司名，其他都照舊對吧」（見本院卷二第33頁），

    是原告所稱兩造日後所簽立之系爭B契約，即係將系爭A契約

    之承租人更換成原告一情，即屬可採，又對照系爭A、B契約

    ，文字均相同，差別為B契約之封面上及立契約書人之乙方

    加蓋公司大小章，此有上開系爭A、B契約影本在卷可佐，若

    非雙方確實有更換承租人為原告之意，雙方又何須大費周章

    從外縣市至臺中高鐵星巴克換約，契約其餘條件均無變動下

    ，僅在系爭A契約封面及立契約書人之乙方加蓋公司大小章

    ，益徵原告所稱雙方已經合意更換承租人，實堪可信。

　⒊綜合上開事證，原告主張為系爭租賃契約(以下A、B契約統稱

    為系爭租賃契約)之當事人，實屬可採，被告抗辯原告非系

    爭契約之當事人，洵不可採，核先敘明。

　㈡被告是否構成債務不履行？

　⒈按出租人應以合於所約定使用收益之租賃物，交付承租人，

    並應於租賃關係存續中，保持其合於約定使用、收益之狀態

    ，此為民法第423 條所明定。惟租賃物之出租人，依民法第

    423條規定，雖負有「以合於所約定使用、收益之租賃物，

    交付承租人，並應於租賃關係存續中保持其合於約定使用、

    收益之狀態」之義務，但此所謂合於所約定使用、收益之租

    賃物，乃指該租賃物在客觀上合於約定使用、收益之狀態為

    已足，至於承租人能否達到使用收益之效果，則應非所問（

    最高法院84年度台上字第333 號判決要旨參照）。又所謂合

    於約定之使用、收益之狀態，應以當事人間於訂立租賃契約

    時所預設之共同主觀之認知，為其認定之標準（最高法院89

    年度台上字第422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原告主張被告明知系爭房屋其部分1樓之外推空間屬於法定停

    車位，係屬於公眾使用之建築物，無法作為咖啡廳使用，造

    成原告日後使用之坪數並未達到當初約定之100坪，且被告

    明知悉原告承租系爭房屋之目的即為開設咖啡廳，然被告簽

    約時未告知上開法定空間之問題，造成日後原告經都發局稽

    查後發現，並以中市都管字第1130084829號函勒令停業，顯

    然可歸責於被告導致債務不履行等語，並提出系爭A、B契約

    書（見本院卷一第33-39頁、本院卷二第35-41頁）、都發局

    111年9月8日中市都管字第1110199572號函影本（見本院卷

    一第55頁）、都發局111年10月26日中市都管字第111023005

    4號函影本（見本院卷一第57頁）、都發局112年1月10日中

    市都管字第1120000817號函影本（見本院卷一第77頁）、都

    發局112年2月18日中市都管字第1120027740號函影本（見本

    院卷一第79頁）、都發局112年2月18日中市都管字第112002

    77401號函影本（見本院卷一第81頁）、都發局112年3月22

    日中市都管字第1120052598號函影本（見本院卷一第111頁

    ）在卷可佐，合先敘明。

　⒊然查，依系爭租賃契約第1條約定「房屋所在地及租賃範圍：

    房屋地址：台中市○○區○○路○段000號1樓」，可見雙方之約

    定乃系爭房屋之1樓，然並無特定面積及範圍，或者確保使

    用坪數，是原告上稱雙方有約定保證之坪數，並無依據。再

    者，被告辯稱，當初簽約時，被告已經提供系爭房屋之竣工

    圖予原告閱覽，是原告於簽約時早已知悉系爭房屋一樓有法

    定停車位之存在，然原告亦願意簽約，其自身之評估後，仍

    願意承租，被告並未隱匿，自難謂被告有何債務不履行等語

    ，而系爭房屋之竣工圖上標註系爭房屋一樓部分已劃定停車

    空間，此有系爭房屋之一樓竣工圖（見本院卷一第301頁）

    在卷可憑，而依被告提出之切結書2紙(下分別稱系爭A切結

    書、系爭B切結書)，系爭A切結書上載明「謝榮鎮向鄭秀圳

    借閱臺中市○○區○○路○段000號竣工圖一份，待客人審閱完畢

    歸還。(竣工圖內含大張26張)」（見本院卷一第297頁），

    又系爭B切結書上載明「湯敏郁向張惠媛借閱臺中市○○區○○

    路0段000號竣工圖一份，待客人審閱完歸還(竣工圖內含大

    張26張)預計110/9/30歸還。湯敏郁。110年9月8日」（見本

    院卷一第299頁），再參酌證人即謝榮鎮於審判中具結後之

    證述：「我是永慶不動產北屯運動中心加盟店店長，我認識

    湯敏郁，湯敏郁找我去介紹店面，是湯敏郁指定要這個店面

    ，我才去找21世紀的仲介張秀金，張秀金是被告的仲介。兩

    造透過仲介談了很多次，原告這邊透過是湯敏郁出去談，我

    有帶湯敏郁去現場看，去現場看，現場像是鈞院卷第51頁的

    照片，沒有隔間的空屋，前身是賣麵包的咖啡屋，裝潢有保

    留，她看了滿意之後，我就去找被告仲介張秀金，有出價。

    那時候張秀金有給我一個表，那時候店面坪數大約100坪，

    我有給湯敏郁看。我有因為湯敏郁要先借承租物一樓的竣工

    圖，要先給總部看，所以我就跟張秀金聯絡，張秀金協助被

    告去申請，要我再去向張小姐的親戚鄭先生拿竣工圖，蠻厚

    一疊，系爭A切結書是我親簽的，上面有寫竣工圖內含大張2

    6張，因為竣工圖放在張小姐的親戚家，我去她的親戚家拿

    ，我拿了竣工圖後，就拿給湯敏郁，因為她說要評估，所以

    在簽約前，我就先去拿了竣工圖給湯敏郁做評估，她應該要

    拿給總部評估，評估完她們覺得可以才簽約，湯敏郁也沒有

    事後跟我反應裡面有缺一樓的竣工圖，我印象中是湯敏郁她

    拿去還給鄭小姐，最後的竣工圖是不是我拿去還的我可以確

    定，但是是何人還的我不敢說，應該是湯敏郁拿去還得，最

    後兩造簽約時，我也有在現場，」（見本院卷一第329-332

    頁），足徵原告於簽約前，已經透過湯敏郁取得系爭房屋之

    竣工圖審閱，而系爭房屋一樓之竣工圖，已明確載明設有法

    定停車場之空間，原告為相關地產專業公司，難認其不知情

    ，是可認原告在決定與被告簽訂系爭租賃契約時，已經知悉

    系爭房屋一樓有部分劃定為法定停車位一節，堪信為真，是

    原告在知情之情況下，仍願意與被告簽約，應認原告已考量

    該情況，並接受並願意承擔日後拆除之風險，方與被告簽立

    系爭租賃契約，兩造對於系爭房屋之現況已有共識，而被告

    將符合竣工圖之「系爭房屋」之現況交付予原告，已經履行

    其債之義務，難謂有何債務不履行之情況，被告此部分之抗

    辯，應屬可採。雖證人謝榮鎮之上開證言中有提及，其單獨

    前往看屋時，被告之仲介有提出一張表，表示店面坪數大約

    100坪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28頁），然該日為此乃原告取得

    竣工圖前，且當時現況確實仍為麵包店之開放空間，應認被

    告之真意為加計該法定停車位之空間，可達100坪，而被告

    日後亦將竣工圖交付予原告閱覽，顯然無法諉稱對於上開事

    實均毫無所悉，原告出於何動機姑且不論(可能出於對市政

    府可能不作為之僥倖心態或對於可以較低租金承租之利益等

    等)，然原告於知悉上情後仍願與被告締約，顯然不得以此

    認，被告當時有擔保扣除法定停車位，系爭房屋仍有有100

    坪之空間之意思，一併敘明。

　⒋再者，原告雖稱系爭B切結書上之湯敏郁簽名為湯敏郁所親簽

    ，然上面記載之「竣工圖內含大張26張」並未記載於上面，

    且縱然有寫，原告亦未見過該26張竣工圖云云（見本院卷一

    第341頁），然此乃原告之單純否認，並無實據，況觀諸系

    爭B切結書之文字排列，先書寫「敏郁向張惠媛借閱臺中市○

    ○區○○路0段000號竣工圖一份，待客人審閱完歸還」後，下

    方空出一行字之空間並記載「(竣工圖內含大張26張)」之文

    字，下方始由湯敏郁書寫「預計110/9/30歸還，湯敏郁」（

    見本院卷一第299頁），顯見湯敏郁簽名時，應已有「(竣工

    圖內含大張26張)」之記載，否則湯敏郁何須空出該空間後

    再簽名，且縱然無該26張竣工圖，原告亦無法否認湯敏郁有

    取得竣工圖一份之事實，是原告此部分之主張，自不可採。

　㈢綜上，兩造於締結系爭租賃契約時，原告對系爭房屋一樓部

    分遭劃定為法定停車位，主觀上已有所認知，原告既已明知

    其瑕疵，亦未要求被告除去此項瑕疵，仍決意與被告訂立系

    爭租賃契約，應認兩造之真意即為「交付系爭房屋」已足，

　　而非如原告所稱，負有交付無法定停車位之系爭房屋之義務

    ，被告並無違反契約義務可言，是原告執此主張被告違反民

    法第423條規定，未依債之本旨交付合於兩造所約定之使用

    收益狀態之租賃標的房屋予原告，遽依債務不履行之約定向

    被告主張損害賠償，並無理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債務不履行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負擔損

    害賠償責任，並無理由，應予以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

    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本院審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一一論述，併

    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5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陳冠霖

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5　　日

　　　　　　　　　　　　　　　　書記官　黃善應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訴字第707號

原      告  宣奕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許博誠  

訴訟代理人  陳宏毅律師

            董書岳律師

複代理人    曾郁庭律師

被      告  光基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鴻鉅  

訴訟代理人  石娟娟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終止租約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5月2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法定代理人其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或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但於有訴訟代理人時不適用之；又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3條、第17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原法定代理人為湯璟聖，訴訟審理中變更為許博誠，並經許博誠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二第47-48頁），核與上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為經營咖啡廳，於民國110年8月18日向被告承租臺中市○○區○○路0段000號1樓房屋（下稱系爭房屋），兩造簽立租賃契約（下稱系爭租賃契約）租賃期間自110年8月16日至116年11月15日止（共6年3月），隨後在系爭房屋經營咖啡廳；嗣因系爭房屋空間足夠，原告經被告同意，將系爭房屋右側轉租予亞洲耕壽司餐飲有限公司（下稱耕壽司公司），雙方簽定租賃契約，租期自111年3月11日至116年11月15日（共5年6月）。

　㈡然系爭房屋於111年9月8日前後，遭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下稱都發局）稽查，發現系爭房屋部分遭劃定法定停車位，認定原告有將法定停車空間變更情事，涉嫌違反建築法規，經都發局以中市都管字第1130084829號函勒令停止使用，導致原告無法繼續經營咖啡館，而被告於簽約時已知悉原告係為經營咖啡廳所使用，並有保證系爭房屋之面積足夠做為咖啡廳使用，是被告提供之系爭房屋，顯然無法達到兩造約定租賃物之使用目的，且被告亦故意隱匿系爭房屋有遭劃定法定停車空間之情事，違反民法第423條規定，構成債務不履行，爰以起訴狀繕本送達表示終止系爭租賃契約之意思，依民法第227條、第213條、第216條、第179條之規定，請求被告賠償原告支出之裝潢和工程費用新臺幣（下同）405萬8930元、營業利潤損失139萬4304元、行政罰鍰12萬元，並返還押租金60萬元等語。並聲明：⒈被告應給付原告617萬3234元，及自112年12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⒉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原告於110年9月11日成立，系爭租賃契約之承租人為湯璟聖，並非原告。縱認原告為系爭房屋之承租人，系爭租賃契約僅記載系爭房屋地址為租賃之範圍，並無約定簽約之空間及得使用之範圍，被告已依該契約第10條第2項規定，現況交付系爭房屋予原告。

　㈡被告於107年9月19日透過第一太平戴維斯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第一公司）居間，因信賴標的物現況說明書之記載，而向大胖子國際餐飲事業有限公司（下稱大胖子公司）承購系爭房屋，當時約定不點交房屋，回租予大胖子公司。被告係於111年9月間收受都發局函文，始知悉原起造人大胖子公司違規裝修使用執照之1樓室內停車空間，故被告於簽訂系爭租賃契約時，無故意隱瞞系爭房屋有違反建築法之情事。又原告於簽立系爭租賃契約前及裝修期間，已分別透過訴外人即仲介謝榮鎮、代理人湯敏郁取得系爭房屋之竣工圖審閱，是原告早已知悉系爭房屋1樓空間面積含有法定停車位，不符建築法規，而與被告簽訂系爭租賃契約，並進行營業之裝修工程。

　㈢依系爭租賃契約第10條第2、3項約定，原告應自行處理變更室內裝修之申請，原告未依建築法規定，向都發局申請裝修審查許可，而受有行政裁罰，顯係可歸責於原告之事由所致，原告自不得主張終止系爭租賃契約，並請求被告賠償裝潢工程費用、營業利潤損失、行政罰鍰及返還押租金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如受不利之判決，請准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及爭執之事項

　㈠兩造不爭執事項：

　⒈被告與湯璟聖於110年8月18日，就系爭房屋簽立租賃契約，租賃期間為110年8月16日至116年11月15日，連帶保證人為湯敏郁。

　⒉原告於111年3月11日，與耕壽司公司就系爭房屋右側簽立租賃契約，租賃期間為111年3月11日至116年11月15日。

　⒊被告於111年9月間，收受都發局中市都管字第1110199572號函（參原證4）。

　⒋原告於111年10月26日間，收受都發局中市都管字第1110230054號函（參原證5）。

　⒌原告於112年1月間收受都發局中市都管字第1120000817號函、112年2月間收受都發局中市都管字第1120027740號、第11200277401號函，認原告就系爭房屋未經申請許可擅自變更室內裝修（參原證9）。

　⒍原告及耕壽司公司遭都發局於112年7月17日以中市都管字第1120155589號函、第0000000000號函（被證7），以建築物未經申請許可擅自變更室內裝修，違反建築法第77條之2第1項規定爰依同法第95條之1第1項規定，各處6萬元罰鍰（見本院卷一第209-211頁）。

　⒎原告遭都發局於113年4月30日以中市都管字第1130089965號函（原證17），以建築物未經申請許可擅自變更室內裝修，違反建築法第77條之2第1項規定爰依同法第95條之1第1項規定，處6萬元罰鍰。

　⒏都發局以中市都管字第1130084829號函，以系爭房屋違反建築法第77條第1項規定爰依同法第91條第1項第2款規定，處6萬元罰鍰並停止使用（見本院卷一第405頁）。

　⒐系爭租賃契約之連帶保證人湯敏郁於110年9月8日，向被告方仲介借閱系爭房屋竣工圖並簽立被證9之切結書。

　⒑承租方之仲介謝榮鎮向被告方仲介借閱系爭房屋竣工圖並簽立被證8之切結書。

　㈡爭執事項

　⒈系爭租賃契約之承租人是否為原告?

　⒉被告出租系爭房屋時，是否有隱瞞系爭房屋1樓有法定停車空間？原告於承租系爭房屋時，是否知悉系爭房屋1樓部分為法定停車空間？

　⒊原告無法繼續經營是因為源於原告違反建築法第77條之2裝修不符合法規或係源於法定停車空間變更與原核准使用執照不符？

　⒋被告是否應對原告負債務不履行責任？債務不履行金額應如何計算？

四、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系爭租賃契約之承租人是否為原告?

　⒈按解釋意思表示，應探求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辭句，為民法第98條所規定，故解釋當事人之意思，應以當事人立約當時之真意為準，而真意何在，又應以過去事實及其他一切證據資料為斷定之標準，不能拘泥文字致失真意。至所謂探求當事人之真意，如兩造就其真意有爭執時，應從該意思表示所根基之原因事實、經濟目的、一般社會之客觀認知、經驗法則及當事人所欲使該意思表示發生之法律效果而為探求，並將誠信原則涵攝在內，藉以檢視其解釋結果對兩造之權利義務是否符合公平正義。

　⒉經查，被告抗辯依原告提出之110年8月18日簽立之系爭租賃契約（下稱系爭A契約，見本院卷一第33-39頁），承租人為湯璟聖，並非原告，是原告依系爭A契約向被告主張契約權利，顯屬無據等語，然對此經原告否認，主張雙方已經於日後協議換約，將承租人改成原告，並在系爭A契約封面及立契約書人之乙方加蓋原告之大小章(下稱系爭B契約，見本院卷二第35-41頁)，是原告已成為系爭租賃契約之相對人等語。經查，觀諸系爭B契約之立契約人之乙方後已經蓋原告公司之大小章，原告列於立契約人之乙方（見本院卷二第41頁），自形式上觀之，原告主張原告已經為系爭B契約之當事人一情，難謂無據；又依仲介謝榮鎮與湯敏郁之對話「謝榮鎮：可否改成10/13，08：20在高鐵台中站星巴克換約，結束後我繼續南下，李董回復，他從外縣市過來。…謝榮鎮：湯小姐你們換約時會給李董票以外，合約內容除了更改簽約人變成公司名，其他都照舊對吧」（見本院卷二第33頁），是原告所稱兩造日後所簽立之系爭B契約，即係將系爭A契約之承租人更換成原告一情，即屬可採，又對照系爭A、B契約，文字均相同，差別為B契約之封面上及立契約書人之乙方加蓋公司大小章，此有上開系爭A、B契約影本在卷可佐，若非雙方確實有更換承租人為原告之意，雙方又何須大費周章從外縣市至臺中高鐵星巴克換約，契約其餘條件均無變動下，僅在系爭A契約封面及立契約書人之乙方加蓋公司大小章，益徵原告所稱雙方已經合意更換承租人，實堪可信。

　⒊綜合上開事證，原告主張為系爭租賃契約(以下A、B契約統稱為系爭租賃契約)之當事人，實屬可採，被告抗辯原告非系爭契約之當事人，洵不可採，核先敘明。

　㈡被告是否構成債務不履行？

　⒈按出租人應以合於所約定使用收益之租賃物，交付承租人，並應於租賃關係存續中，保持其合於約定使用、收益之狀態，此為民法第423 條所明定。惟租賃物之出租人，依民法第423條規定，雖負有「以合於所約定使用、收益之租賃物，交付承租人，並應於租賃關係存續中保持其合於約定使用、收益之狀態」之義務，但此所謂合於所約定使用、收益之租賃物，乃指該租賃物在客觀上合於約定使用、收益之狀態為已足，至於承租人能否達到使用收益之效果，則應非所問（最高法院84年度台上字第333 號判決要旨參照）。又所謂合於約定之使用、收益之狀態，應以當事人間於訂立租賃契約時所預設之共同主觀之認知，為其認定之標準（最高法院89年度台上字第422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原告主張被告明知系爭房屋其部分1樓之外推空間屬於法定停車位，係屬於公眾使用之建築物，無法作為咖啡廳使用，造成原告日後使用之坪數並未達到當初約定之100坪，且被告明知悉原告承租系爭房屋之目的即為開設咖啡廳，然被告簽約時未告知上開法定空間之問題，造成日後原告經都發局稽查後發現，並以中市都管字第1130084829號函勒令停業，顯然可歸責於被告導致債務不履行等語，並提出系爭A、B契約書（見本院卷一第33-39頁、本院卷二第35-41頁）、都發局111年9月8日中市都管字第1110199572號函影本（見本院卷一第55頁）、都發局111年10月26日中市都管字第1110230054號函影本（見本院卷一第57頁）、都發局112年1月10日中市都管字第1120000817號函影本（見本院卷一第77頁）、都發局112年2月18日中市都管字第1120027740號函影本（見本院卷一第79頁）、都發局112年2月18日中市都管字第11200277401號函影本（見本院卷一第81頁）、都發局112年3月22日中市都管字第1120052598號函影本（見本院卷一第111頁）在卷可佐，合先敘明。

　⒊然查，依系爭租賃契約第1條約定「房屋所在地及租賃範圍：房屋地址：台中市○○區○○路○段000號1樓」，可見雙方之約定乃系爭房屋之1樓，然並無特定面積及範圍，或者確保使用坪數，是原告上稱雙方有約定保證之坪數，並無依據。再者，被告辯稱，當初簽約時，被告已經提供系爭房屋之竣工圖予原告閱覽，是原告於簽約時早已知悉系爭房屋一樓有法定停車位之存在，然原告亦願意簽約，其自身之評估後，仍願意承租，被告並未隱匿，自難謂被告有何債務不履行等語，而系爭房屋之竣工圖上標註系爭房屋一樓部分已劃定停車空間，此有系爭房屋之一樓竣工圖（見本院卷一第301頁）在卷可憑，而依被告提出之切結書2紙(下分別稱系爭A切結書、系爭B切結書)，系爭A切結書上載明「謝榮鎮向鄭秀圳借閱臺中市○○區○○路○段000號竣工圖一份，待客人審閱完畢歸還。(竣工圖內含大張26張)」（見本院卷一第297頁），又系爭B切結書上載明「湯敏郁向張惠媛借閱臺中市○○區○○路0段000號竣工圖一份，待客人審閱完歸還(竣工圖內含大張26張)預計110/9/30歸還。湯敏郁。110年9月8日」（見本院卷一第299頁），再參酌證人即謝榮鎮於審判中具結後之證述：「我是永慶不動產北屯運動中心加盟店店長，我認識湯敏郁，湯敏郁找我去介紹店面，是湯敏郁指定要這個店面，我才去找21世紀的仲介張秀金，張秀金是被告的仲介。兩造透過仲介談了很多次，原告這邊透過是湯敏郁出去談，我有帶湯敏郁去現場看，去現場看，現場像是鈞院卷第51頁的照片，沒有隔間的空屋，前身是賣麵包的咖啡屋，裝潢有保留，她看了滿意之後，我就去找被告仲介張秀金，有出價。那時候張秀金有給我一個表，那時候店面坪數大約100坪，我有給湯敏郁看。我有因為湯敏郁要先借承租物一樓的竣工圖，要先給總部看，所以我就跟張秀金聯絡，張秀金協助被告去申請，要我再去向張小姐的親戚鄭先生拿竣工圖，蠻厚一疊，系爭A切結書是我親簽的，上面有寫竣工圖內含大張26張，因為竣工圖放在張小姐的親戚家，我去她的親戚家拿，我拿了竣工圖後，就拿給湯敏郁，因為她說要評估，所以在簽約前，我就先去拿了竣工圖給湯敏郁做評估，她應該要拿給總部評估，評估完她們覺得可以才簽約，湯敏郁也沒有事後跟我反應裡面有缺一樓的竣工圖，我印象中是湯敏郁她拿去還給鄭小姐，最後的竣工圖是不是我拿去還的我可以確定，但是是何人還的我不敢說，應該是湯敏郁拿去還得，最後兩造簽約時，我也有在現場，」（見本院卷一第329-332頁），足徵原告於簽約前，已經透過湯敏郁取得系爭房屋之竣工圖審閱，而系爭房屋一樓之竣工圖，已明確載明設有法定停車場之空間，原告為相關地產專業公司，難認其不知情，是可認原告在決定與被告簽訂系爭租賃契約時，已經知悉系爭房屋一樓有部分劃定為法定停車位一節，堪信為真，是原告在知情之情況下，仍願意與被告簽約，應認原告已考量該情況，並接受並願意承擔日後拆除之風險，方與被告簽立系爭租賃契約，兩造對於系爭房屋之現況已有共識，而被告將符合竣工圖之「系爭房屋」之現況交付予原告，已經履行其債之義務，難謂有何債務不履行之情況，被告此部分之抗辯，應屬可採。雖證人謝榮鎮之上開證言中有提及，其單獨前往看屋時，被告之仲介有提出一張表，表示店面坪數大約100坪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28頁），然該日為此乃原告取得竣工圖前，且當時現況確實仍為麵包店之開放空間，應認被告之真意為加計該法定停車位之空間，可達100坪，而被告日後亦將竣工圖交付予原告閱覽，顯然無法諉稱對於上開事實均毫無所悉，原告出於何動機姑且不論(可能出於對市政府可能不作為之僥倖心態或對於可以較低租金承租之利益等等)，然原告於知悉上情後仍願與被告締約，顯然不得以此認，被告當時有擔保扣除法定停車位，系爭房屋仍有有100坪之空間之意思，一併敘明。

　⒋再者，原告雖稱系爭B切結書上之湯敏郁簽名為湯敏郁所親簽，然上面記載之「竣工圖內含大張26張」並未記載於上面，且縱然有寫，原告亦未見過該26張竣工圖云云（見本院卷一第341頁），然此乃原告之單純否認，並無實據，況觀諸系爭B切結書之文字排列，先書寫「敏郁向張惠媛借閱臺中市○○區○○路0段000號竣工圖一份，待客人審閱完歸還」後，下方空出一行字之空間並記載「(竣工圖內含大張26張)」之文字，下方始由湯敏郁書寫「預計110/9/30歸還，湯敏郁」（見本院卷一第299頁），顯見湯敏郁簽名時，應已有「(竣工圖內含大張26張)」之記載，否則湯敏郁何須空出該空間後再簽名，且縱然無該26張竣工圖，原告亦無法否認湯敏郁有取得竣工圖一份之事實，是原告此部分之主張，自不可採。

　㈢綜上，兩造於締結系爭租賃契約時，原告對系爭房屋一樓部分遭劃定為法定停車位，主觀上已有所認知，原告既已明知其瑕疵，亦未要求被告除去此項瑕疵，仍決意與被告訂立系爭租賃契約，應認兩造之真意即為「交付系爭房屋」已足，

　　而非如原告所稱，負有交付無法定停車位之系爭房屋之義務，被告並無違反契約義務可言，是原告執此主張被告違反民法第423條規定，未依債之本旨交付合於兩造所約定之使用收益狀態之租賃標的房屋予原告，遽依債務不履行之約定向被告主張損害賠償，並無理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債務不履行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負擔損害賠償責任，並無理由，應予以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審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5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陳冠霖

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5　　日

　　　　　　　　　　　　　　　　書記官　黃善應











